
 一  

彈

劾

案

文

 

壹
、
被
彈
劾
人
姓
名
、
服
務
機
關
及
職
級
： 

范
振
雄 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中
區
勞
動
檢
查
所
（
精
省
前
為
台
灣
省
政
府
勞
工
處
中
區
勞
動
檢
查

所
）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所
長
（
任
期
自
九
十
年
二
月
十
二
日
至
九
十
三
年
一
月
三
十
日
；

現
任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勞
工
檢
查
處
簡
任
十
一
職
等
副
處
長
） 

陳
金
鐘 
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中
區
勞
動
檢
查
所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副
所
長
（
任
期
自
八
十
一
年
五
月

一
日
迄
今
） 

陳
新
福 
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中
區
勞
動
檢
查
所
薦
任
第
九
職
等
組
長
（
任
期
自
八
十
年
十
月
五
日

至
九
十
三
年
二
月
二
十
九
日
；
同
年
三
月
一
日
已
退
休
） 

鄭
文
淮 
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中
區
勞
動
檢
查
所
薦
任
第
七
職
等
檢
查
員
（
任
期
自
七
十
八
年
十
二

月
一
日
迄
今
） 

貳
、
案
由
：
民
國
（
下
同
）
九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十
六
日
晚
間
七
時
許
，
苗
栗
縣
通
霄
鎮
福
源
里
巨
豐
煙
火

製
造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工
廠
（
下
稱
巨
豐
廠
）
因
貨
櫃
違
法
儲
放
鋁
粉
不
當
受
潮
引
爆
，
造
成

六
人
死
亡
、
十
三
人
輕
重
傷
，
該
廠
前
於
八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間
亦
因
貨
櫃
違
法
儲
放
發
射

藥
，
不
明
原
因
致
生
二
死
一
傷
之
嚴
重
災
害
，
其
危
害
公
共
安
全
之
情
節
重
大
，
行
政
院
勞

工
委
員
會
（
下
稱
勞
委
會
）
中
區
勞
動
檢
查
所
（
下
稱
勞
檢
所
）
前
所
長
范
振
雄
、
副
所
長

陳
金
鐘
、
前
組
長
陳
新
福
、
檢
查
員
鄭
文
淮
，
分
別
負
有
監
督
、
審
核
及
執
行
該
廠
勞
動
暨



 二  

安
全
衛
生
檢
查
之
責
，
竟
長
期
怠
忽
職
守
，
不
思
檢
討
勵
精
圖
治
遏
阻
災
難
之
發
生
，
肇
致

該
廠
十
年
間
由
同
樣
違
反
規
定
之
儲
存
設
施
再
度
發
生
傷
亡
災
害
事
件
，
除
造
成
國
家
社
會

成
本
之
慘
痛
付
出
，
救
災
耗
費
大
量
之
人
力
、
物
力
亦
難
以
計
數
，
更
嚴
重
影
響
周
邊
環
境

及
住
戶
生
命
財
產
安
全
，
渠
等
違
失
事
證
明
確
，
情
節
重
大
，
核
其
所
為
均
有
違
反
公
務
員

服
務
法
之
規
定
，
爰
依
法
提
案
彈
劾
。 

 

參
、
違
法
失
職
之
事
實
與
證
據
： 

一
、
巨
豐
廠
十
年
間
相
繼
發
生
二
起
嚴
重
傷
亡
災
害
之
發
生
原
因
、
經
過
情
形
、
肇
禍
範
圍
及
程
度
： 

(

一)

八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間
災
害
部
分
【
前
台
灣
省
政
府
勞
工
處
八
十
三
年
一
月
十
九
日
八
三
勞
六
字

第
一
五
九
五
號
函
核
定
之
中
區
勞
檢
所
職
業
災
害
檢
查
報
告
書
；
證
一
】
： 

１
、
災
害
發
生
經
過
情
形
、
肇
禍
範
圍
及
程
度
： 

巨
豐
廠
配
藥
人
員
宋
信
盛
因
有
事
於
八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四
日
必
頇
前
往
桃
園
縣
中
壢
市

三
、
四
天
之
久
，
乃
將
此
外
出
期
間
計
畫
使
用
之
約
六
十
至
八
十
公
斤
發
射
藥
全
部
配
妥
，

置
於
廚
房
後
側
馬
路
邊
山
坡
旁
空
地
之
貨
櫃
內
乾
燥
，
同
年
月
五
日
上
午
九
時
十
分
該
廠
負

責
人
黃
瑞
鳳
（
宋
信
盛
前
同
居
人
）
隨
同
操
作
員
徐
啟
彬
駕
駛
中
華
小
貨
車
至
貨
櫃
處
，
可

能
因
作
業
不
慎
或
不
明
原
因
產
生
火
花
引
燃
貨
櫃
內
發
射
藥
而
爆
炸
，
由
於
發
射
藥
之
量
相

當
多
，
爆
炸
後
造
成
貨
櫃
全
毀
，
其
頂
蓋
掉
落
於
距
離
約
五
十
公
尺
之
山
林
邊
小
路
，
小
貨

車
亦
支
離
破
碎
，
其
殘
骸
散
落
四
處
，
現
場
散
落
大
大
小
小
之
鐵
桶
及
貨
櫃
碎
片
，
廚
房
、

宿
舍
及
辦
公
室
全
遭
燒
燬
，
且
延
燒
附
近
山
林
草
木
，
現
場
一
片
凌
亂
。
黃
瑞
鳳
及
徐
啟
彬



 三  

則
當
場
肢
體
碎
裂
死
亡
，
而
廚
房
燃
燒
引
起
液
化
瓦
斯
爆
炸
，
亦
使
部
分
消
防
人
員
受
傷
。 

２
、
災
害
發
生
原
因
： 

(
１)

直
接
原
因
： 

作
業
中
因
撞
擊
摩
擦
或
因
吸
煙
或
因
貨
車
之
震
動
等
不
明
原
因
產
生
火
花
，
引
燃
貨

櫃
內
發
射
藥
爆
炸
。 

(

２)

間
接
原
因
： 

<

１>

不
安
全
狀
況
：
發
射
藥
大
量
放
置
於
貨
櫃
內
。 

<

２>

以
鐵
桶
盛
裝
發
射
藥
。 

(

３)

基
本
原
因
：
工
廠
人
員
欠
缺
警
覺
性
。 

(

二)

九
十
二
年
十
一
間
災
害
部
分
【
勞
委
會
九
十
三
年
三
月
三
十
一
日
勞
檢
三
字
第
○
九
三
○
○
一

四
五
二
八
號
函
核
定
之
中
區
勞
檢
所
職
業
災
害
檢
查
報
告
書
；
證
二
】
： 

１
、
災
害
發
生
經
過
情
形
、
肇
禍
範
圍
及
程
度
： 

 

九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十
六
日
晚
間
七
時
許
，
巨
豐
廠
發
生
第
一
次
爆
炸
，
至
少
即
造
成
消

防
隊
員
及
記
者
各
一
人
受
傷
，
至
十
九
時
三
十
分
第
二
次
引
爆
，
自
中
部
第
二
高
速
公
路
通

霄
路
段
遠
望
，
即
可
見
鞭
炮
、
火
光
四
處
亂
射
，
有
如
放
煙
火
般
，
連
續
爆
炸
聲
震
天
價
響
，

連
遠
在
二
、
三
十
公
里
外
之
苗
栗
市
、
公
館
鄉
地
區
均
可
聽
見
，
除
損
及
附
近
數
百
戶
民
宅
，

亦
引
燃
方
圓
一
公
里
內
之
山
林
大
火
。
劇
烈
之
爆
炸
肇
致
辦
公
室
及
宿
舍
均
倒
塌
變
形
，
衍

生
之
大
火
燒
燬
全
廠
，
四
處
均
為
殘
垣
斷
壁
，
而
爆
炸
引
發
之
火
球
隨
強
勁
之
東
北
季
風
往



 四  

廠
區
南
方
滾
去
，
造
成
當
時
因
聽
聞
爆
炸
聲
急
欲
逃
離
之
該
廠
員
工
陳
啟
川
妻
王
○
伶
、
子

陳
永
順
、
女
陳
怡
錦
、
巨
豐
廠
員
工
高
○
勝
（
原
名
張
○
勝
）
、
鍾
○
輝
，
及
不
明
原
因
出

現
於
巨
豐
廠
旁
之
越
南
籍
勞
工
阮
○
北
等
人
因
閃
避
不
及
灼
傷
。
其
中
王
○
伶
、
陳
永
順
、

陳
怡
錦
等
三
人
均
因
全
身
性
燒
灼
傷
，
嗆
傷
窒
息
，
當
場
死
於
廠
區
南
方
員
工
宿
舍
前
空
地
；

鍾
○
輝
因
全
身
性
燒
灼
傷
，
嗆
傷
窒
息
死
於
員
工
宿
舍
內
；
而
高
○
勝
及
阮
○
北
經
送
醫
急

救
後
，
阮
○
北
因
全
身
多
處
三
度
燒
傷
及
吸
入
性
燒
灼
傷
，
於
同
年
十
一
月
十
七
日
二
時
許

窒
息
死
亡
；
高
○
勝
則
因
全
身
表
體
約
九
九
％
三
度
燒
灼
傷
，
於
同
年
十
二
月
十
日
心
肺
衰

竭
死
亡
。
災
害
除
造
成
前
述
人
員
死
亡
之
外
，
亦
造
成
消
防
人
員
溫
○
隆
、
義
消
莊
○
成
、

T
V
B
S

有
線
電
視
台
記
者
謝
○
菁
、
巨
豐
廠
員
工
及
家
屬
陳
○
君
、
林
○
土
、
林
○
碧
、
林
吳

○
綢
、
羅
○
怡
、
莊
○
州
、
林
○
登
、
林
○
土
、
黃
○
仁
、
邱
○
蘭
等
十
三
人
遭
受
不
同
程

度
之
灼
傷
或
燒
傷
，
廠
方
財
物
損
失
約
計
新
台
幣
（
下
同
）
一
千
五
百
萬
元
，
其
餘
鄰
近
住

戶
、
山
林
延
燒
損
失
及
救
災
耗
費
大
量
之
人
力
、
物
力
等
國
家
社
會
成
本
，
則
難
以
估
計
。 

２
、
災
害
發
生
原
因
： 

(

１)

災
害
直
接
原
因
： 

二
十
五
號
工
作
室
前
之
貨
櫃
內
鋁
粉
因
受
潮
發
生
放
熱
反
應
，
並
產
生
氫
氣
積
滯
於

貨
櫃
內
引
爆
所
致
。 

(

２)

災
害
間
接
原
因
： 

由
於
不
安
全
狀
況
所
致
，
茲
分
述
如
下
： 



 五  

<

１>

鋁
粉
儲
存
於
貨
櫃
，
未
採
取
與
外
界
隔
離
及
溫
、
濕
度
控
制
等
適
當
措
施
。 

<

２>

已
配
製
之
火
藥
，
未
於
每
日
下
班
前
，
儲
存
於
配
藥
室
內
。 

<

３>

各
工
作
場
所
之
原
料
、
成
品
或
半
成
品
，
未
於
每
日
下
班
前
清
理
送
置
儲
存
庫
。 

(
３)
基
本
原
因
： 

<
１>
工
廠
管
理
不
良
。 

<

２>
工
廠
人
員
欠
缺
警
覺
性
。 

二
、
被
彈
劾
人
陳
金
鐘
、
陳
新
福
、
鄭
文
淮
聯
合
及
例
行
檢
查
失
之
草
率
，
流
於
形
式
，
坐
視
巨
豐
廠
產

製
之
爆
竹
煙
火
原
物
料
、
半
成
品
及
成
品
大
量
違
規
儲
存
於
二
十
五
只
貨
櫃
；
對
於
苗
栗
縣
消
防
局

查
緝
之
爆
竹
煙
火
物
品
違
規
儲
存
於
八
只
貨
櫃
，
亦
怠
於
執
行
檢
查
，
均
有
重
大
違
失
；
被
彈
劾
人

范
振
雄
監
督
不
力
，
亦
難
辭
其
咎
： 

(

一)

按
勞
動
檢
查
法
【
證
三
】
第
四
條
規
定
：
「
勞
動
檢
查
事
項
範
圍
如
左
：
一
、
依
本
法
規
定
應

執
行
檢
查
之
事
實
。
二
、
勞
動
基
準
法
令
規
定
之
事
項
。
三
、
勞
工
安
全
衛
生
法
令
規
定
之
事

項
。
四
、
其
他
依
勞
動
法
令
應
辦
理
之
事
項
」
第
五
條
規
定
：
「
勞
動
檢
查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
設
勞
動
檢
查
機
構
或
授
權
直
轄
市
主
管
機
關
或
有
關
機
關
專
設
勞
動
檢
查
機
構
辦
理
之
…
」
勞

工
安
全
衛
生
法
第
二
十
七
條
及
勞
工
安
全
衛
生
設
施
規
則
第
一
百
五
十
八
條
【
證
四
】
並
分
別

明
定
：
「
主
管
機
關
及
檢
查
機
構
對
於
各
事
業
單
位
工
作
場
所
得
實
施
檢
查
。
其
有
不
合
規
定

者
，
應
告
知
違
反
法
令
條
款
並
通
知
限
期
改
善
；
其
不
如
期
改
善
或
已
發
生
職
業
災
害
或
有
發

生
職
業
災
害
之
虞
時
，
得
通
知
其
部
分
或
全
部
停
工
。
」
、
「
雇
主
對
於
物
料
儲
存
，
為
防
止



 六  

因
氣
候
變
化
或
自
然
發
火
發
生
危
險
者
，
應
採
取
與
外
界
隔
離
及
溫
濕
控
制
等
適
當
措
施
。
」

又
依
勞
工
安
全
衛
生
法
第
五
條
規
定
授
權
訂
定
之
爆
竹
煙
火
製
造
業
安
全
衛
生
設
施
標
準
【
證

五
】
第
二
條
規
定
：
「
本
標
準
適
用
於
利
用
…
金
屬
粉
末
及
其
他
原
料
，
配
製
火
藥
以
製
造
爆

竹
煙
火
類
物
品
之
事
業
。
」
第
二
十
三
條
規
定
：
「
篩
藥
、
配
藥
作
業
，
應
依
下
列
規
定
辦
理
…

三
、
加
入
鋁
粉
等
金
屬
粉
末
時
，
應
以
酒
精
少
許
濕
潤
或
以
表
面
處
理
，
以
防
範
反
應
生
熱
，

在
雨
天
及
高
濕
度
狀
況
下
，
應
特
別
注
意
防
範
意
外
事
件
…
七
、
含
有
鋁
、
鎂
等
金
屬
粉
末
之

配
合
劑
，
不
得
堆
積
存
放
…
」
第
三
十
三
條
規
定
：
「
庫
儲
之
建
築
物
應
依
左
列
規
定
辦
理
：

一
、
庫
房
應
為
鋼
筋
混
凝
土
、
磚
石
等
不
燃
性
材
料
建
築
之
帄
房
。
二
、
屋
頂
及
天
花
板
均
應

使
用
適
當
強
度
之
輕
質
隔
熱
性
之
材
料
…
五
、
原
料
庫
、
半
成
品
庫
、
成
品
庫
之
門
應
向
外
開

啟
，
其
金
屬
配
件
應
為
銅
質
或
其
他
不
因
磨
擦
、
撞
擊
產
生
火
花
之
金
屬
。
」
第
三
十
四
條
規

定
：
「
庫
儲
區
之
建
築
物
內
部
應
保
持
通
風
，
並
應
設
置
溫
濕
度
計
，
每
日
中
午
觀
測
一
次
並

記
錄
之
…
溫
度
、
濕
度
異
常
時
，
應
即
採
取
緊
急
安
全
措
施
。
」
勞
委
會
中
區
勞
檢
所
為
勞
委

會
為
辦
理
中
部
苗
栗
縣
、
台
中
縣
、
彰
化
縣
、
南
投
縣
、
雲
林
縣
、
台
中
市
等
地
區
勞
動
暨
安

全
衛
生
檢
查
業
務
所
設
置
之
專
責
檢
查
機
構
【
證
六
】
，
其
對
轄
內
巨
豐
廠
依
規
定
除
每
月
實

施
例
行
檢
查
之
外
，
亦
應
不
定
期
會
同
工
業
、
消
防
等
相
關
機
關
實
施
聯
合
檢
查
，
其
中
聯
合

檢
查
部
分
係
由
被
彈
劾
人
陳
金
鐘
或
陳
新
福
負
責
率
隊
、
鄭
文
淮
（
下
稱
鄭
員
）
隨
同
；
例
行

檢
查
則
均
固
定
由
鄭
員
負
責
執
行
【
證
七
】
，
彼
等
既
均
負
有
巨
豐
廠
檢
查
之
責
，
自
應
注
意

查
察
其
爆
竹
煙
火
原
物
料
、
半
成
品
、
成
品
（
下
稱
爆
竹
煙
火
物
品
）
之
儲
存
設
施
及
安
全
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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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措
施
有
否
符
合
上
開
各
項
安
全
規
定
，
合
先
敘
明
。 

(
二)

據
苗
栗
縣
消
防
局
繪
製
之
火
場
現
場
位
置
（
帄
面
、
物
品
配
置
）
圖
【
證
八
】
及
勞
委
會
中
區

勞
檢
所
職
業
災
害
檢
查
結
果
報
告
書
【
同
證
二
】
，
除
巨
豐
廠
將
爆
竹
煙
火
物
品
儲
放
於
二
十

五
只
貨
櫃
之
外
，
消
防
局
取
締
沒
入
之
爆
竹
煙
火
物
品
亦
寄
放
於
八
只
貨
櫃
，
按
該
等
貨
櫃
材

質
，
僅
需
目
視
即
可
查
知
顯
非
屬
上
揭
「
鋼
筋
混
凝
土
、
磚
石
」
等
不
燃
性
材
料
，
加
以
未
保

持
通
風
及
設
置
溫
、
濕
度
計
，
違
反
儲
放
安
全
之
規
定
甚
明
，
以
該
等
貨
櫃
數
量
高
達
三
十
三

只
觀
之
，
一
般
人
於
現
場
即
應
輕
易
可
見
，
何
況
受
過
專
業
訓
練
之
勞
動
檢
查
員
，
惟
被
彈
劾

人
陳
金
鐘
、
陳
新
福
、
鄭
文
淮
多
次
至
該
廠
聯
合
及
例
行
檢
查
，
竟
未
依
法
命
該
廠
限
期
改
善
，

長
期
放
任
該
廠
違
規
儲
放
，
按
上
開
報
告
書
第
十
七
頁
【
同
證
二
】
載
明
之
爆
炸
原
因
：
「
貨

櫃
內
鋁
粉
因
受
潮
發
生
放
熱
反
應
，
並
產
生
氫
氣
積
滯
於
貨
櫃
內
引
爆
所
致
。
」
此
項
違
失
，

對
於
該
廠
發
生
嚴
重
爆
炸
災
害
，
顯
難
辭
其
咎
。
惟
於
本
院
調
查
期
間
，
中
區
勞
檢
所
猶
藉
「
國

內
雖
不
允
許
於
貨
櫃
儲
放
，
惟
國
外
卻
允
許
。
」
【
證
九
第
十
頁
】
等
語
推
諉
圔
責
。
詢
據
被

彈
劾
人
鄭
文
淮
雖
稱
：
「
爆
炸
前
九
十
二
年
十
月
十
六
日
至
巨
豐
廠
實
施
檢
查
時
，
並
未
發
現

貨
櫃
儲
放
爆
竹
煙
火
等
有
火
藥
之
物
品
…
」
【
同
證
七
、
證
九
】
、
「
以
前
例
行
檢
查
時
，
有

發
現
貨
櫃
，
並
未
發
現
巨
豐
廠
將
鋁
粉
儲
放
於
貨
櫃
内
」
【
同
證
七
、
證
九
】
云
云
，
惟
按
上

開
檢
查
報
告
書
第
十
一
頁
、
第
十
二
頁
【
同
證
二
】
載
明
略
為
：
「
…
巨
豐
廠
廣
場
左
邊
靠
近

稻
田
處
置
放
七
只
貨
櫃
，
其
用
途
為
貯
存
中
秋
節
後
生
產
之
成
品
、
半
成
品
及
部
分
被
退
回
之

爆
竹
煙
火
成
品
等
物
品
…
」
消
防
局
對
巨
豐
廠
人
員
之
談
話
及
訪
談
筆
錄
【
證
十
】
亦
載
明
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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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：
「 

依
據
經
營
負
責
人
宋
信
盛
稱
：
『
置
於
三
八
號
作
業
室
及
水
塔
間
靠
近
圍
牆
山
坡
地
邊

緣
處
之
二
只
貨
櫃
，
係
九
十
二
年
八
月
下
旬
向
雷
光
金
屬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購
買
，
由
於
該
廠
原

料
庫
不
敷
使
用
，
鋁
粉
陸
續
進
來
後
即
放
置
於
其
中
一
只
貨
櫃
內
。
』
」
、
「
巨
豐
廠
爆
炸
現

場
貨
櫃
，
廠
方
上
方
部
分
已
放
置
十
餘
年
、
下
方
五
十
、
五
十
一
號
工
作
室
旁
則
已
放
置
一
至

二
年
…
這
些
貨
櫃
帄
時
均
放
置
爆
竹
煙
火
原
物
料
，
僅
有
逢
過
年
等
待
出
貨
期
間
，
始
放
置
爆

竹
煙
火
成
品
…
」
顯
見
該
廠
爆
竹
煙
火
物
品
分
別
已
長
達
十
餘
年
或
同
年
八
月
下
旬
、
九
月
十

一
日
中
秋
節
後
即
已
陸
續
儲
放
於
貨
櫃
，
被
彈
劾
人
陳
金
鐘
、
陳
新
福
率
隊
聯
合
檢
查
及
被
彈

劾
人
鄭
文
淮
於
例
行
檢
查
時
，
允
應
依
法
查
處
，
但
被
彈
劾
人
范
振
雄
竟
稱
：
「
因
是
政
府
機

關
封
存
的
，
本
所
予
以
尊
重
」
【
同
證
七
】
、
鄭
員
則
稱
：
「
由
於
消
防
局
寄
放
之
貨
櫃
非
工

廠
建
築
物
，
且
經
消
防
單
位
安
全
考
量
及
封
存
後
，
並
無
勞
工
進
入
其
內
作
業
之
虞
，
因
此
並

未
列
為
該
所
之
檢
查
範
圍
。
」
、
「
消
防
單
位
寄
放
之
貨
櫃
已
上
鎖
封
存
，
該
會
無
法
檢
查
內

裝
物
是
否
含
有
火
藥
。
」
【
同
證
七
、
證
九
】
云
云
，
惟
依
前
揭
規
定
，
彼
等
至
巨
豐
廠
實
施

檢
查
之
對
象
及
範
圍
，
自
應
包
括
該
廠
任
何
爆
竹
煙
火
物
品
之
製
造
或
儲
存
場
所
，
並
無
因
屬

消
防
機
關
寄
放
者
，
而
免
去
檢
查
之
責
，
且
既
知
其
內
裝
物
係
消
防
機
關
查
緝
之
爆
竹
煙
火
物

品
，
渠
等
自
可
逕
依
專
業
及
法
令
判
斷
其
違
反
規
定
，
上
鎖
封
存
與
否
，
顯
難
資
為
理
由
，
且

勞
檢
所
對
消
防
局
寄
放
爆
竹
煙
火
成
品
情
事
，
顯
早
已
知
悉
，
竟
未
曾
表
示
異
議
，
此
有
巨
豐

廠
人
員
之
說
明
略
以
：
「
勞
檢
所
知
悉
消
防
局
查
緝
之
爆
竹
煙
火
物
品
儲
放
於
該
廠
貨
櫃
…
勞

檢
所
同
意
，
該
廠
始
敢
讓
消
防
局
儲
放
」
【
同
證
十
】
及
消
防
局
之
說
明
略
謂
：
「
勞
檢
所
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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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爆
竹
煙
火
原
物
料
、
成
品
儲
放
於
貨
櫃
並
未
曾
表
示
異
議
」
、
「
邇
來
縣
消
防
局
查
緝
之
爆

竹
煙
火
均
儲
放
於
轄
內
明
光
及
巨
豐
爆
竹
工
廠
之
貨
櫃
內
，
勞
委
會
亦
均
知
悉
」
【
同
證
七
、

證
十
】
等
語
，
足
堪
證
明
。
被
彈
劾
人
范
振
雄
、
陳
金
鐘
、
陳
新
福
、
鄭
文
淮
再
推
稱
：
「
貨

櫃
只
要
不
放
火
藥
即
可
」
、
「
貨
櫃
不
准
儲
放
含
有
火
藥
之
危
險
物
品
…
惟
鋁
粉
是
原
料
，
並

非
火
藥
類
…
個
別
分
開
貯
存
即
屬
原
料
，
非
火
藥
類
…
鋁
粉
可
否
放
置
貨
櫃
，
不
能
說
違
反
規

定
，
應
說
是
法
令
未
明
確
規
範
…
鋁
粉
雖
為
爆
竹
煙
火
原
料
，
然
僅
為
增
加
爆
炸
效
果
，
並
非

爆
竹
之
必
要
原
料
。
」
【
同
證
七
】
惟
凡
此
爆
竹
煙
火
原
料
、
半
成
品
及
成
品
，
均
應
按
前
開

設
施
標
準
之
規
定
儲
存
於
鋼
筋
混
凝
土
、
磚
石
等
不
燃
性
材
料
建
築
之
帄
房
，
並
未
如
渠
等
稱

火
藥
類
及
非
火
藥
類
個
別
分
開
儲
存
區
分
不
同
之
設
施
標
準
，
而
鋁
粉
既
屬
前
開
設
施
標
準
第

二
條
所
稱
之
金
屬
粉
末
【
同
證
五
】
，
當
屬
爆
竹
煙
火
之
原
料
無
疑
，
且
其
同
屬
勞
工
安
全
衛

生
設
施
規
則
第
十
二
條
【
同
證
四
】
及
危
險
物
及
有
害
物
通
識
規
則
【
證
十
一
】
公
告
指
定
危

險
物
第
二
類
著
火
性
物
質
之
自
燃
物
質
，
深
具
自
燃
之
高
度
危
險
性
，
儲
存
於
貨
櫃
顯
然
違
反

上
開
規
定
甚
明
，
在
在
顯
示
被
彈
劾
人
陳
金
鐘
、
陳
新
福
、
鄭
文
淮
勞
動
暨
安
全
衛
生
檢
查
顯

失
之
草
率
，
流
於
形
式
，
罔
顧
法
令
規
定
，
莫
此
為
甚
，
被
彈
劾
人
范
振
雄
監
督
不
力
，
顯
難

辭
其
咎
。 

 

三
、
被
彈
劾
人
范
振
雄
、
陳
金
鐘
、
陳
新
福
及
鄭
文
淮
等
無
視
貨
櫃
依
法
不
得
儲
放
爆
竹
煙
火
原
料
、
半

成
品
及
成
品
，
且
為
八
十
二
年
巨
豐
廠
發
生
爆
炸
造
成
二
死
一
傷
重
大
事
故
之
釀
災
設
施
，
竟
未
引

為
殷
鑑
，
怠
未
將
其
列
為
爾
後
檢
查
之
重
點
，
顯
有
因
循
怠
慢
之
重
大
違
失
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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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
曾
發
生
重
大
職
業
災
害
者
，
為
優
先
受
檢
之
事
業
單
位
，
勞
委
會
依
勞
動
檢
查
法
第
六
條

【
同
證
三
】
規
定
授
權
訂
定
之
八
十
七
年
迄
今
歷
年
勞
動
檢
查
方
針
【
證
十
二
】
，
均
定
有
明
文
。

準
此
，
巨
豐
廠
既
曾
於
八
十
二
年
間
發
生
爆
炸
，
造
成
三
人
死
傷
，
屬
於
同
法
施
行
細
則
【
同
證

三
】
第
三
十
一
條
規
定
之
重
大
職
業
災
害
，
中
區
勞
檢
所
自
應
加
強
檢
查
。
睽
之
巨
豐
廠
上
揭
災

害
原
因
【
同
證
一
】
略
為
：
「
巨
豐
廠
配
藥
人
員
宋
信
盛
因
私
務
頇
至
桃
園
縣
中
壢
市
三
天
、
四

天
之
久
，
乃
將
期
間
全
部
之
發
射
藥
約
六
十
公
斤
至
八
十
公
斤
，
先
予
配
製
完
成
並
儲
存
於
不
安

全
之
貨
櫃
內
乾
燥
，
嗣
因
人
為
作
業
不
慎
或
吸
煙
等
不
確
定
因
素
引
爆
。
」
被
彈
劾
人
陳
金
鐘
、

陳
新
福
、
鄭
文
淮
既
分
別
時
任
副
所
長
、
組
長
及
檢
查
員
，
明
知
貨
櫃
儲
放
發
射
藥
為
巨
豐
廠
是

時
爆
炸
之
釀
災
設
施
，
亦
違
反
是
時
迄
今
歷
次
修
正
之
爆
竹
煙
火
製
造
業
安
全
衛
生
設
施
標
準
【
同

證
五
】
，
此
分
別
有
被
彈
劾
人
陳
金
鐘
、
陳
新
福
、
鄭
文
淮
於
本
院
約
詢
時
自
承
：
「
八
十
二
年

那
些
發
射
藥
放
置
於
貨
櫃
是
違
法
的
」
、
「
貨
櫃
是
不
符
規
定
的
」
【
同
證
七
】
足
堪
印
證
，
彼

等
自
應
引
以
為
鑒
，
將
貨
櫃
列
為
該
廠
八
十
七
年
復
工
後
之
加
強
檢
查
重
點
，
惟
彼
等
不
此
之
圖
，

視
若
無
睹
，
除
未
將
其
列
為
例
行
性
檢
查
及
聯
合
檢
查
之
檢
查
重
點
外
，
會
談
檢
查
紀
錄
表
亦
未

自
動
或
建
議
將
其
列
入
檢
查
項
目
【
證
十
三
】
，
觀
之
被
彈
劾
人
陳
金
鐘
、
陳
新
福
、
鄭
文
淮
於

本
院
約
詢
時
自
承
：
「
八
十
二
年
巨
豐
廠
爆
炸
後
並
未
將
貨
櫃
列
為
檢
查
重
點
項
目
」
、
「
檢
查

紀
錄
表
目
前
無
貨
櫃
項
目
，
應
予
補
充
」
【
同
證
七
】
甚
明
，
猶
坐
令
該
廠
貨
櫃
違
法
儲
放
爆
竹

煙
火
原
料
、
成
品
、
半
成
品
，
已
於
前
開
二
、
違
法
失
職
之
事
實
與
證
據
論
述
甚
明
，
彼
等
顯
有

因
循
怠
慢
之
重
大
違
失
，
違
失
事
證
，
昭
然
若
揭
，
被
彈
劾
人
范
振
雄
顯
難
卸
監
督
不
周
之
責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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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被
彈
劾
人
范
振
雄
、
陳
金
鐘
及
陳
新
福
漠
視
分
層
負
責
明
細
表
載
明
之
應
辦
事
項
，
怠
未
督
導
檢
查

被
彈
劾
人
鄭
文
淮
就
巨
豐
廠
之
檢
查
情
形
；
又
被
彈
劾
人
范
振
雄
非
但
未
能
加
強
監
督
，
竟
將
游
辛

池
前
所
長
親
閱
檢
查
紀
錄
表
之
革
新
作
為
，
擅
改
由
被
彈
劾
人
陳
新
福
核
閱
，
核
有
重
大
違
失
： 

按
中
區
勞
檢
所
分
層
負
責
明
細
表
（
乙
表
）
【
證
十
四
】
製
造
業
組
第
二
項
「
督
導
檢
查
」

第
一
目
，
明
確
載
明
「
組
長
應
擬
辦
規
劃
對
重
要
勞
動
檢
查
案
件
檢
查
情
形
實
施
督
導
，
並
由
副

所
長
、
所
長
各
司
審
核
及
核
定
之
責
。
」
準
此
，
爆
竹
煙
火
工
廠
既
為
勞
委
會
勞
動
檢
查
方
針
【
同

證
十
二
】
列
明
應
優
先
實
施
專
案
檢
查
對
象
之
一
，
且
行
政
院
維
護
公
共
安
全
方
案
爆
竹
煙
火
管

理
子
方
案
亦
規
定
勞
動
檢
查
機
構
應
加
強
爆
竹
煙
火
工
廠
之
檢
查
【
證
十
五
】
，
則
巨
豐
廠
屬
於

上
開
重
要
勞
動
檢
查
案
件
自
明
，
被
彈
劾
人
范
振
雄
、
陳
金
鐘
及
陳
新
福
自
應
切
實
實
施
督
導
檢

查
。
惟
渠
等
怠
未
對
被
彈
劾
人
鄭
文
淮
就
巨
豐
廠
之
檢
查
情
形
，
實
施
抽
檢
等
督
導
措
施
，
放
任

鄭
員
憑
經
驗
而
未
逐
項
落
實
檢
查
，
觀
之
渠
等
及
鄭
員
於
本
院
約
詢
時
之
說
明
內
容
【
同
證
七
】

分
別
略
為
，
范
員
稱
：
「
該
所
因
業
務
繁
忙
，
故
未
再
派
員
赴
該
廠
抽
查
鄭
員
之
檢
查
情
形
…
」

陳
金
鐘
及
陳
新
福
稱
：
「
…
除
由
副
所
長
或
前
組
長
率
隊
聯
合
檢
查
予
以
校
查
外
，
例
行
檢
查
均

由
鄭
員
前
往
，
其
餘
時
機
未
再
辦
理
督
導
檢
查
…
」
、
鄭
員
則
稱
：
「
爆
炸
前
巨
豐
廠
檢
查
情
形

似
乎
未
被
抽
查
過
」
、
「
鄭
員
一
天
檢
查
二
個
事
業
單
位
；
因
鄭
員
業
務
較
熟
，
花
費
之
檢
查
時

間
較
短
，
且
老
經
驗
的
檢
查
員
，
並
無
頇
每
次
均
逐
項
檢
查
，
故
不
致
如
經
驗
較
少
的
檢
查
員
花

費
較
長
時
間
。
」
云
云
甚
明
。
又
中
區
勞
檢
所
游
辛
池
前
所
長
鑒
於
爆
竹
煙
火
工
廠
之
危
害
性
，

要
求
由
渠
親
閱
檢
查
紀
錄
表
，
惟
被
彈
劾
人
范
振
雄
自
九
十
年
間
接
任
所
長
後
，
非
但
未
能
加
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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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
督
巨
豐
廠
之
檢
查
情
形
，
竟
將
游
前
所
長
該
項
監
督
考
核
之
革
新
作
為
，
於
九
十
二
年
二
月
間

擅
予
取
消
，
改
由
被
彈
劾
人
陳
新
福
組
長
核
閱
【
同
證
七
】
，
范
員
於
本
院
約
詢
時
，
雖
諉
稱
：

「
對
於
八
十
二
年
巨
豐
廠
災
害
發
生
之
原
因
，
因
渠
時
任
南
區
勞
檢
所
所
長
，
該
廠
非
其
管
轄
範

圍
，
故
渠
並
不
知
悉
」
【
同
證
七
】
云
云
，
惟
勞
委
會
、
該
會
勞
工
安
全
衛
生
研
究
所
及
各
區
勞

檢
所
定
期
均
將
載
明
發
生
原
因
之
重
大
職
業
災
害
案
例
納
編
於
勞
工
檢
查
年
報
、
勞
工
安
全
衛
生

簡
訊
【
證
十
六
】
，
分
送
所
屬
各
單
位
各
級
主
管
加
強
宣
導
，
渠
既
時
任
南
檢
所
所
長
，
豈
能
諉

為
不
知
，
上
開
辯
詞
，
悉
屬
推
諉
飾
責
，
實
無
可
採
，
被
彈
劾
人
范
振
雄
、
陳
金
鐘
、
陳
新
福
核

有
重
大
違
失
，
至
為
明
確
。 

五
、
被
彈
劾
人
范
振
雄
、
陳
金
鐘
、
陳
新
福
、
鄭
文
淮
怠
未
依
規
定
對
巨
豐
廠
加
強
檢
查
，
檢
查
次
、
量

毫
未
提
昇
；
復
漠
視
巨
豐
廠
實
際
經
營
負
責
人
宋
信
盛
曾
涉
公
共
危
險
犯
行
等
情
節
，
未
對
宋
員
加

強
輔
導
管
理
；
又
巨
豐
廠
公
司
董
事
長
黃
瑞
鳳
早
於
八
十
二
年
間
災
害
身
亡
，
渠
等
竟
多
次
於
該
所

八
十
七
年
至
九
十
年
間
該
廠
勞
工
檢
查
結
果
通
知
書
事
業
主
姓
名
之
欄
位
登
載
已
亡
故
多
年
之
黃

員
姓
名
，
均
有
因
循
、
敷
衍
、
怠
惰
之
重
大
違
失
： 

(

一)

按
行
政
院
維
護
公
共
安
全
方
案
爆
竹
煙
火
安
全
管
理
子
方
案
第
一
項
、
爆
竹
煙
火
安
全
管
理
之

立
即
採
行
措
施
載
明
：
「
各
勞
工
檢
查
機
構
應
對
現
有
合
法
爆
竹
煙
火
工
廠
加
強
檢
查
」
【
同

證
十
五
】
勞
委
會
九
十
年
一
月
十
九
日
發
布
之
同
年
至
九
十
三
年
降
低
職
業
災
害
勞
動
檢
查
中

程
策
略
【
證
十
七
】
亦
敘
明
：
「
加
強
爆
竹
煙
火
工
廠
之
安
全
檢
查
為
加
強
高
危
險
性
行
業
或

工
作
場
所
監
督
檢
查
項
目
之
一
，
其
應
採
目
標
管
理
之
精
神
降
低
職
災
，
實
施
勤
查
策
略
，
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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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
次
、
量
每
年
較
新
策
略
實
施
前
四
年
帄
均
值
增
加
三
十
％
。
」
惟
查
該
策
略
執
行
前
四
年
至

執
行
後
迄
巨
豐
廠
九
十
二
年
間
之
爆
炸
災
害
，
中
區
勞
檢
所
赴
巨
豐
廠
檢
查
之
頻
率
仍
維
持
每

月
一
次
【
同
證
七
】
，
檢
查
次
、
量
毫
無
增
加
，
顯
有
違
上
開
規
定
，
更
難
謂
已
盡
「
加
強
檢

查
」
之
責
。
觀
之
渠
等
於
本
院
約
詢
時
，
對
於
「
何
謂
檢
查
次
量
每
年
增
加
三
十
％
」
之
說
明

【
同
證
七
】
，
其
中
范
員
稱
：
「
於
重
要
節
日
前
之
時
期
，
加
強
檢
查
。
」
陳
等
二
員
稱
：
「
係

以
跨
組
業
務
增
加
檢
查
量
之
交
叉
檢
查
方
式
達
成
檢
查
次
、
量
增
加
三
十
％
…
因
爆
竹
煙
火
工

廠
內
無
有
機
溶
劑
、
危
險
性
機
械
設
備
…
業
務
僅
屬
製
造
業
組
，
故
並
未
辦
理
跨
組
交
叉
檢
查
…

該
所
曾
針
對
巨
豐
廠
實
施
感
電
之
交
叉
檢
查
」
鄭
員
則
稱
：
「
就
是
成
立
各
項
專
案
檢
查
。
」

顯
見
渠
等
對
上
開
「
增
加
檢
查
次
、
量
」
定
義
之
殊
異
，
遑
論
實
際
執
行
結
果
之
落
差
，
尤
可

見
一
敤
。
查
上
開
策
略
意
旨
，
凡
此
高
危
險
性
行
業
或
工
作
場
所
，
即
應
實
施
勤
查
，
以
促
使

檢
查
次
、
量
每
年
較
新
策
略
實
施
前
四
年
帄
均
值
增
加
三
十
％
，
巨
豐
廠
既
屬
上
開
指
定
之
工

作
場
所
，
自
應
一
體
適
用
，
尤
以
該
廠
八
十
二
年
間
既
曾
發
生
重
大
職
業
災
害
，
彼
等
洵
應
將

該
廠
列
為
優
先
加
強
檢
查
之
對
象
，
上
開
辯
詞
，
委
無
可
採
，
被
彈
劾
人
范
振
雄
、
陳
金
鐘
、

陳
新
福
、
鄭
文
淮
怠
於
執
行
，
彰
彰
明
甚
。 

(

二)

次
按
勞
委
會
中
區
勞
檢
所
就
巨
豐
廠
二
次
職
業
災
害
之
檢
查
結
果
，
八
十
二
年
災
害
原
因
【
同

證
一
】
略
為
：
「
災
害
間
接
原
因
為
巨
豐
廠
員
工
宋
信
盛
將
大
量
發
射
藥
儲
存
於
不
安
全
之
貨

櫃
內
乾
燥
所
致
。
」
九
十
二
年
間
【
同
證
二
】
略
以
：
「
經
營
負
責
人
宋
信
盛
為
維
護
安
全
衛

生
業
務
之
人
，
對
於
爆
竹
煙
火
工
廠
之
管
理
不
當
，
於
鋁
粉
之
儲
存
，
為
防
止
因
氣
候
變
化
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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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然
發
火
發
生
危
險
者
，
未
採
取
與
外
界
隔
離
及
溫
濕
控
制
等
適
當
措
施
，
致
鋁
粉
潮
溼
發
生

放
熱
反
應
及
產
生
氫
氣
，
積
滯
於
貨
櫃
內
，
引
起
爆
炸
致
勞
工
傷
亡
…
」
復
參
據
苗
栗
地
方
法

院
檢
察
署
檢
察
官
九
十
三
年
度
偵
字
第
一
九
二
號
起
訴
書
【
同
證
十
】
：
「
查
被
告
宋
信
盛
係

巨
豐
廠
之
實
際
負
責
人
…
請
審
酌
被
告
宋
信
盛
前
有
多
次
相
類
似
之
公
共
危
險
犯
行
…
」
是

以
，
宋
信
盛
多
次
涉
公
共
危
險
犯
行
等
情
節
甚
明
，
惟
被
彈
劾
人
范
振
雄
等
竟
漠
視
輕
忽
，
未

對
宋
員
加
強
輔
導
管
理
，
能
注
意
而
未
注
意
，
肇
致
渠
因
便
宜
行
事
，
再
次
釀
成
巨
豐
廠
人
員

重
大
傷
亡
之
巨
禍
，
彼
等
顯
失
勞
動
檢
查
專
業
人
員
應
有
之
警
覺
性
，
洵
有
重
大
疏
失
，
足
堪

認
定
。 

(

三)

再
按
勞
動
檢
查
法
第
七
條
【
同
證
三
】
規
定
：
「
勞
動
檢
查
機
構
應
建
立
事
業
單
位
有
關
勞
動

檢
查
之
資
料
，
必
要
時
得
請
求
有
關
機
關
或
團
體
提
供
。
對
於
前
項
之
請
求
，
除
其
他
法
律
有

特
別
規
定
者
外
，
有
關
機
關
或
團
體
不
得
拒
絕
。
」
勞
動
檢
查
方
針
監
督
檢
查
實
施
之
其
他
必

要
事
項
【
同
證
十
二
】
亦
載
明
：
「
檢
查
機
構
應
加
強
建
立
事
業
單
位
基
本
資
料
，
並
於
實
施

檢
查
時
即
時
更
新
之
」
中
區
勞
檢
所
自
應
建
立
巨
豐
廠
事
業
單
位
相
關
基
本
資
料
，
並
於
檢
查

時
即
時
更
新
，
而
事
業
相
關
資
料
尤
應
查
明
及
更
新
者
，
事
業
主
（
公
司
負
責
人
）
資
料
當
屬

首
要
。
查
巨
豐
公
司
董
事
長
黃
瑞
鳳
早
於
八
十
二
間
罹
災
死
亡
【
同
證
一
】
，
被
彈
劾
人
陳
金

鐘
、
陳
新
福
及
鄭
文
淮
是
時
擔
任
該
所
副
所
長
、
組
長
及
檢
查
員
，
自
應
知
悉
甚
明
，
惟
彼
等

於
八
十
七
年
該
廠
復
工
後
多
次
之
聯
合
檢
查
及
例
行
檢
查
，
除
未
即
時
更
新
該
事
業
相
關
基
本

資
料
外
，
亦
未
督
促
該
廠
依
法
向
工
商
管
理
單
位
辦
理
登
記
事
項
之
變
更
，
猶
多
次
於
八
十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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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至
九
十
年
間
該
廠
勞
工
檢
查
結
果
通
知
書
事
業
主
職
稱
姓
名
之
欄
位
，
登
載
為
已
亡
故
多
年

之
黃
瑞
鳳
【
證
十
八
】
，
迨
本
院
約
詢
時
竟
以
「
囿
於
渠
等
土
地
產
權
問
題
，
故
無
法
辦
理
變

更
。
」
【
同
證
七
】
等
語
卸
責
，
違
失
之
咎
甚
明
，
被
彈
劾
人
陳
金
鐘
、
陳
新
福
、
鄭
文
淮
行

事
因
循
敷
衍
，
洵
堪
認
定
，
被
彈
劾
人
范
振
雄
監
督
不
力
，
難
辭
其
咎
。 

肆
、
彈
劾
理
由
及
適
用
之
法
律
條
款
： 

一
、
勞
委
會
勞
工
檢
查
處
范
振
雄
副
處
長
、
中
區
勞
檢
所
陳
金
鐘
副
所
長
、
陳
新
福
前
組
長
部
分
： 

(

一)

按
「
各
區
勞
檢
所
所
長
承
勞
委
會
主
任
委
員
之
命
，
綜
理
所
務
，
並
指
揮
監
督
所
屬
員
工
；
副

所
長
襄
理
所
務
；
製
造
業
組
組
長
承
所
長
、
副
所
長
之
命
，
綜
理
組
內
業
務
。
」
勞
委
會
各
區

勞
檢
所
暫
行
組
織
規
程
第
四
條
【
證
十
九
】
及
中
區
勞
檢
所
分
層
負
責
明
細
表
（
乙
表
）
【
同

證
十
四
】
各
級
人
員
職
掌
定
有
明
文
。
次
按
同
明
細
表
「
製
造
業
組
」
第
一
項
、
「
製
造
業
之

一
般
安
全
衛
生
檢
查
…
勞
動
法
令
之
宣
導
及
服
務
事
項
」
之
第
一
目
「
檢
查
之
籌
劃
」
、
第
二

目
「
指
派
檢
查
員
檢
查
」
、
第
三
目
「
檢
查
結
果
通
知
改
善
案
件
」
、
第
四
目
「
檢
查
結
果
依

法
處
理
案
件
」
、
第
五
目
「
事
業
單
位
改
善
案
件
之
核
復
事
項
」
、
第
七
目
「
事
業
單
位
有
發

生
重
大
職
業
災
害
非
立
即
停
工
不
足
以
避
免
職
業
災
害
擴
大
或
發
現
勞
工
有
立
即
發
生
危
險
之

虞
或
未
依
通
知
限
期
改
善
辦
理
而
有
發
生
職
業
災
害
之
虞
，
得
以
書
面
通
知
事
業
單
位
部
分
或

全
部
停
工
事
項
」
，
第
二
項
、
「
督
導
檢
查
」
之
第
一
目
「
對
重
要
勞
動
檢
查
案
件
檢
查
情
形

實
施
督
導
」
，
第
六
項
、
「
爆
竹
煙
火
製
造
業
會
察
」
之
第
一
目
「
會
察
爆
竹
煙
火
製
造
業
案

件
之
工
作
指
派
」
、
第
二
目
「
會
查
紀
錄
之
決
定
」
、
第
三
目
「
會
查
紀
錄
之
處
理
」
分
層
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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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
劃
分
為
所
長
、
副
所
長
及
組
長
核
定
、
審
核
或
擬
辦
職
權
。
查
被
彈
劾
人
范
振
雄
、
陳
金
鐘
、

陳
新
福
分
別
自
六
十
年
六
月
二
十
八
日
、
同
年
八
月
一
日
及
七
十
年
一
月
二
十
九
日
迄
今
，
已

從
事
勞
動
暨
安
全
衛
生
檢
查
業
務
長
達
二
、
三
十
餘
年
之
時
間
，
允
應
相
當
熟
稔
勞
動
檢
查
作

業
實
務
及
相
關
法
令
規
定
，
且
范
員
自
七
十
九
年
二
月
二
十
日
、
九
十
年
二
月
十
二
日
擔
任
南

區
勞
檢
所
及
中
區
勞
檢
所
所
長
職
務
迄
今
分
別
已
逾
十
二
年
及
三
年
，
陳
等
二
員
自
八
十
一
年

五
月
一
日
及
八
十
年
十
月
五
日
分
別
擔
任
中
區
勞
檢
所
副
所
長
及
組
長
職
務
迄
今
（
陳
新
福
已

於
九
十
三
年
三
月
一
日
退
休
）
亦
已
逾
十
二
年
餘
【
證
二
十
】
之
久
，
彼
等
自
有
充
裕
時
間
熟

悉
該
等
職
務
應
負
之
職
責
，
尤
以
巨
豐
廠
八
十
二
年
間
甫
發
生
三
人
死
傷
之
重
大
災
害
，
彼
等

允
應
痛
定
思
痛
主
動
積
極
依
法
督
促
所
屬
將
該
廠
列
為
優
先
加
強
檢
查
對
象
，
以
防
杜
爆
炸
傷

亡
災
害
再
度
發
生
，
合
先
敘
明
。 

(

二)

然
被
彈
劾
人
范
振
雄
、
陳
金
鐘
、
陳
新
福
明
知
貨
櫃
依
法
不
得
儲
放
爆
竹
煙
火
原
料
、
半
成
品

及
成
品
，
且
其
為
八
十
二
年
間
巨
豐
廠
發
生
爆
炸
造
成
三
人
死
傷
重
大
災
害
之
釀
災
設
施
，
竟

未
能
引
為
殷
鑑
、
革
故
鼎
新
，
除
未
曾
督
促
鄭
文
淮
檢
查
員
將
其
列
為
爾
後
檢
查
之
重
點
及
提

昇
檢
查
次
、
量
外
，
亦
未
曾
督
導
鄭
員
就
巨
豐
廠
之
勞
動
檢
查
情
形
【
同
證
七
】
，
長
期
放
任

鄭
員
憑
經
驗
而
未
逐
項
落
實
檢
查
巨
豐
廠
，
恣
意
妄
為
，
違
反
前
開
分
層
負
責
明
細
表
、
行
政

院
維
護
公
共
安
全
方
案
、
勞
委
會
勞
動
檢
查
方
針
、
降
低
職
業
災
害
勞
動
檢
查
中
程
策
略
，
昭

昭
甚
明
。
八
十
二
年
間
巨
豐
廠
爆
炸
災
害
，
被
彈
劾
人
陳
金
鐘
、
陳
新
福
時
任
副
所
長
及
組
長
，

明
知
貨
櫃
為
是
時
釀
災
之
設
施
，
惟
彼
等
自
該
災
害
後
，
多
次
率
隊
赴
該
廠
實
施
聯
合
檢
查
【
同



 一 七  

證
七
】
，
竟
坐
視
該
廠
大
量
貨
櫃
之
違
法
儲
放
。
又
被
彈
劾
人
范
振
雄
自
九
十
年
間
接
任
中
區

勞
檢
所
迄
九
十
二
年
間
巨
豐
廠
爆
炸
災
害
，
已
有
三
年
時
間
之
久
，
自
有
充
分
時
間
除
弊
革
新
，

切
實
督
促
所
屬
執
行
職
務
，
惟
范
員
不
此
之
圖
，
非
但
未
能
加
強
監
督
，
竟
將
游
辛
池
前
所
長

鑒
於
爆
竹
煙
火
工
廠
之
危
害
性
，
要
求
由
所
長
親
閱
檢
查
紀
錄
表
之
革
新
監
督
作
為
，
於
九
十

二
年
二
月
間
擅
改
由
被
彈
劾
人
陳
新
福
核
閱
【
同
證
七
】
，
詎
料
范
員
於
本
院
約
詢
時
，
竟
以

「
對
於
八
十
二
年
巨
豐
廠
災
害
發
生
之
原
因
，
因
渠
時
任
南
區
勞
檢
所
所
長
，
該
廠
非
其
管
轄

範
圍
，
故
渠
並
不
知
悉
」
【
同
證
七
】
置
辯
，
惟
勞
委
會
、
該
會
勞
工
安
全
衛
生
研
究
所
及
各

區
勞
檢
所
定
期
均
將
載
明
發
生
原
因
之
重
大
職
業
災
害
案
例
納
編
於
勞
工
安
全
衛
生
簡
訊
、
勞

工
檢
查
年
報
【
同
證
十
六
】
，
分
送
所
屬
各
單
位
各
級
主
管
加
強
宣
導
，
渠
既
時
任
南
檢
所
所

長
，
豈
能
諉
為
不
知
，
所
辯
之
詞
，
委
無
可
採
。
再
者
，
中
區
勞
檢
所
漠
視
巨
豐
廠
實
際
經
營

負
責
人
宋
信
盛
多
次
涉
公
共
危
險
犯
行
，
未
對
宋
員
加
強
輔
導
管
理
及
坐
視
巨
豐
廠
董
事
長
黃

瑞
鳳
早
於
八
十
二
年
間
災
害
身
亡
迄
未
依
法
辦
理
公
司
登
記
事
項
之
變
更
，
猶
多
次
於
該
所
勞

工
檢
查
結
果
通
知
書
事
業
主
職
稱
姓
名
之
欄
位
登
載
已
亡
故
多
年
之
黃
員
姓
名
等
節
，
益
證
被

彈
劾
人
范
振
雄
、
陳
金
鐘
、
陳
新
福
長
期
監
督
、
檢
查
不
力
，
至
為
明
確
。 

(

三)

綜
上
，
被
彈
劾
人
范
振
雄
、
陳
金
鐘
、
陳
新
福
長
期
監
督
、
審
核
不
力
、
聯
合
檢
查
草
率
、
怠

忽
職
守
，
終
再
釀
成
巨
豐
廠
重
大
死
傷
災
害
，
核
其
所
為
均
顯
已
違
反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第
一
條
：

「
公
務
員
應
遵
守
誓
言
，
忠
心
努
力
，
依
法
律
命
令
所
定
執
行
其
職
務
。
」
第
五
條
：
「
公
務

員
應
…
謹
慎
勤
勉
…
」
及
第
七
條
：
「
公
務
員
執
行
職
務
，
應
力
求
切
實
，
不
得
畏
難
規
避
，



 一 八  

互
相
推
諉
…
」
【
證
二
十
一
】
之
規
定
，
洵
堪
認
定
。 

二
、
勞
委
會
中
區
勞
檢
所
鄭
文
淮
檢
查
員
部
分
： 

(

一)
按
「
各
區
勞
檢
所
各
組
檢
查
員
應
承
該
組
室
主
管
之
命
，
分
別
處
理
分
層
負
責
明
細
表
所
列
公

務
項
目
及
辦
理
上
級
交
辦
業
務
」
勞
委
會
中
區
勞
檢
所
分
層
負
責
明
細
表
（
乙
表
）
【
同
證
十

四
】
各
級
人
員
職
掌
定
有
明
文
。
次
按
檢
查
員
負
有
製
造
業
之
一
般
安
全
衛
生
檢
查
、
勞
動
法

令
之
宣
導
及
服
務
事
項
、
檢
查
之
籌
劃
…
爆
竹
煙
火
製
造
業
會
察
等
擬
辦
職
權
，
上
開
明
細
表

亦
規
定
甚
明
。
查
被
彈
劾
人
鄭
文
淮
自
七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一
日
迄
今
，
已
從
事
現
職
檢
查
員
業

務
長
達
十
五
年
餘
以
上
時
間
【
證
二
十
二
】
，
並
取
得
公
務
人
員
高
等
考
試
及
格
及
檢
查
員
訓

練
合
格
證
書
【
同
證
七
】
，
且
渠
自
始
即
負
責
巨
豐
廠
之
勞
動
暨
安
全
衛
生
檢
查
業
務
【
同
證

七
】
，
除
有
相
當
資
質
條
件
足
以
熟
稔
勞
動
檢
查
作
業
實
務
及
相
關
法
令
規
定
外
，
並
應
有
充

裕
時
間
全
盤
瞭
解
該
廠
地
形
、
地
貌
、
各
項
設
施
之
用
途
、
可
能
發
生
之
缺
失
及
違
規
情
形
，

尤
以
巨
豐
廠
八
十
二
年
間
甫
發
生
三
人
死
傷
之
重
大
災
害
，
鄭
員
時
任
檢
查
員
，
對
於
貨
櫃
違

法
儲
放
爆
竹
煙
火
原
料
、
半
成
品
、
成
品
為
是
時
釀
災
設
施
，
自
應
知
悉
甚
篤
，
迄
該
廠
九
十

二
年
間
再
度
發
生
災
害
之
長
達
十
年
餘
時
間
，
渠
允
應
主
動
積
極
依
法
切
實
對
該
廠
加
強
檢

查
，
然
鄭
員
不
此
之
圖
，
竟
未
引
為
殷
鑑
，
除
未
建
議
或
主
動
將
其
列
為
爾
後
檢
查
之
項
目
，

猶
坐
令
該
廠
貨
櫃
大
量
違
規
儲
放
，
復
僅
憑
藉
一
己
經
驗
，
而
未
依
檢
查
項
目
逐
項
落
實
檢
查

巨
豐
廠
【
同
證
七
】
外
，
亦
怠
未
依
行
政
院
維
護
公
共
安
全
方
案
、
勞
委
會
既
定
檢
查
方
針
、

策
略
，
加
強
檢
查
巨
豐
廠
，
以
提
昇
檢
查
次
、
量
。
又
鄭
員
明
知
巨
豐
廠
實
際
經
營
負
責
人
宋



 一 九  

信
盛
多
次
涉
公
共
危
險
犯
行
，
卻
未
對
宋
員
加
強
輔
導
管
理
，
對
於
該
公
司
董
事
長
黃
瑞
鳳
早

於
八
十
二
年
間
災
害
身
亡
迄
未
依
法
辦
理
變
更
登
記
等
節
，
渠
亦
未
依
法
即
時
更
新
該
廠
相
關

事
業
之
基
本
資
料
及
督
促
該
廠
向
工
業
主
管
機
關
辦
理
公
司
登
記
事
項
之
變
更
，
猶
多
次
於
八

十
七
年
至
九
十
年
間
該
廠
勞
工
檢
查
結
果
通
知
書
事
業
主
職
稱
姓
名
之
欄
位
，
登
載
已
亡
故
多

年
之
黃
員
姓
名
，
益
證
其
無
視
法
令
、
檢
查
草
率
，
莫
此
為
甚
。 

(

二)

綜
上
，
被
彈
劾
人
鄭
文
淮
長
期
無
視
法
令
、
檢
查
草
率
、
怠
忽
職
守
，
核
其
所
為
顯
已
違
反
公

務
員
服
務
法
第
一
條
：
「
公
務
員
應
遵
守
誓
言
，
忠
心
努
力
，
依
法
律
命
令
所
定
執
行
其
職
務
。
」

第
五
條
：
「
公
務
員
應
…
謹
慎
勤
勉
…
」
及
第
七
條
：
「
公
務
員
執
行
職
務
，
應
力
求
切
實
，

不
得
畏
難
規
避
，
互
相
推
諉
…
」
之
規
定
【
同
證
二
十
一
】
，
足
堪
認
定
。 



 二 ○  

據
上
論
結
，
勞
委
會
勞
工
檢
查
處
范
振
雄
副
處
長
、
中
區
勞
動
檢
查
所
陳
金
鐘
副
所
長
、
陳

新
福
前
組
長
及
鄭
文
淮
檢
查
員
，
彼
等
四
人
長
期
漠
視
法
令
、
怠
忽
職
守
，
洵
堪
認
定
，
均
已
違

反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第
一
條
：
「
公
務
員
應
遵
守
誓
言
，
忠
心
努
力
，
依
法
律
命
令
所
定
執
行
其
職

務
。
」
、
第
五
條
：
「
公
務
員
應
…
謹
慎
勤
勉
…
」
及
第
七
條
：
「
公
務
員
執
行
職
務
，
應
力
求

切
實
，
不
得
畏
難
規
避
，
互
相
推
諉
…
」
之
規
定
，
並
有
公
務
員
懲
戒
法
第
二
條
之
應
受
懲
戒
事

由
，
爰
依
憲
法
第
九
十
七
條
第
二
項
及
監
察
法
第
六
條
之
規
定
提
案
彈
劾
，
移
請
司
法
院
公
務
員

懲
戒
委
員
會
審
議
，
依
法
懲
戒
。 

 

 


